污水池加盖及生物滤塔、废气处理系统招标公告
(XJL-HG-2025-005)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受标的需求单位委托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对水处理中心环境提升项目-污水池加盖及生物滤塔、废气处理系统各一套，进行招标。欢迎贵公司/厂前来参加投标。

1.1.招标人：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

1.2.标的需求单位：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1.3.招标内容：污水池加盖及生物滤塔、废气处理系统各一套

1.4.交货日期：收到中标通知书后60天内交货。
1.5.交货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金龙路2号。
1.6.收货单位：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1.7.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1.8.投标人资格要求

1.8.1投标申请人基本资格：
1.8.1.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

1.8.1.2投标申请人财务、信誉等方面应具备下列条件：
⑴投标申请人财务状况良好。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⑵投标人无违法、违纪、违约的不良记录和失信记录；
⑶在最近3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质量安全问题；
⑷在既往履约中未发现不良记录。

1.8.1.3投标人不得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1.8.1.4投标人不得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1.8.2投标申请人资格条件：
1.8.2.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涵盖招标产品的制作销售。投标方应具有废气处理项目建设经验和资质及能力，须提供类似废气处理项目建设成功验收应用的业绩表。投标方所提供的成套工艺设备必须至少有连续稳定运行三年的经验。

1.8.2.2具有招标产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1.8.2.3投标人必须为专业生产或代理此类产品厂家，具有本次招标所要求的生产规模和供货能力。

1.8.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8.4不得使用通过受让或者租借等方式获取资格、资质证书等以他人名义投标。不接受使用伪造、变造的许可证件，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等其他违法行为。
1.9.招标文件的获取

若贵公司有意接受本次招标，请在1.12.2要求的时间范围内，把以下资质材料扫描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发送到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指定邮箱jljtztb_3N@163.com，过期不予受理。提交资料如下：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业绩证明（合同）和公司简介、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电话）、近两年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或企业年度财务报告。招标信息详见新金路集团官方网站（http://www.xjinlu.cn/）、千里马招标网（https://www.qianlima.com/）、招标与采购网（www.gc-zb.com），获得招标信息后请联系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获取招标文件，联系人详见1.16.中的投标联系人。
1.10.标的物技术特性
1.10.1本次除臭系统的招标属于功能性招标，投标方应根据招标文件提供的设计条件和工况参数，负责系统设计、供货、安装、调试及试运行、性能测试和验收等工作。投标方应根据本工程的条件进行技术分析和验证，选择合适的除臭系统的工艺及设计方案，配置所有满足系统安全、可靠、卫生、低成本操作和维修所需的工艺、电气、仪表及自控系统等全套设备、材料和附属设备及附件，提供所有与外部接口的工艺参数及相关尺寸等设计资料，并保证除臭系统达标排放。
除臭系统应包含以下配套设备（不限于此）：

所有除臭系统吸风管道（土建管沟除外）及相关安装附件，包括但不仅限于排风管、风阀、风口、三通、变径、弯头等风管配件，以及所有风管连接所需的法兰、管架、紧固件、垫片、必要的伸缩节、阀门相连接所需的紧固件等，该部分工程量由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细化。

各除臭单元池顶密闭罩及安装所需的紧固件等，该部分工程量由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细化。

全套除臭系统及系统内应包括的除臭设备、风机、水泵，以及系统内相关的全部配套个阀门、管道、附件、仪表以及控制系统。

除臭系统排气筒（高度15米）及排气筒支架、安全爬梯。

除臭系统配备的自动控制系统，应包括除臭系统内各控制点位到电控柜的电缆敷设。

除臭基础1m范围内的给排水点到各用水、排水设备的管路。

系统安全、有效及可靠运行所需的附件、紧固件。

1.10.2投标方职责范围

承包人必须提供足以使合同包内设备联动运行(包括自动控制)的设备和附件、软件，确保功能的实现。承包人提供的设备应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
对设备的制造、供货、工厂测试、油漆、包装和运输负责。技术代表到工作现场进行工作，安装、检查、验收，提交安装完毕的证明，进行调试运行，进行启动前的培训和工作现场培训。

运行检测前的设备现场调试。

设备的现场性能测试。

运行检测结果合格后，将设备及系统的检测报告提交业主。

对不合格的设备进行更换。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规程及合同应承担的其他职责。

1.10.3 投标提交资料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至少须提交以下资料：

★除臭设备的系统布置图、除臭原理图、收集风系统平面布置图、成套设备中各设备的详细技术规格、技术特性、材料、防护涂层说明等；
★除臭设备的空池流速、接触时间、气液比、最大压损、补给水量等技术参数，并包括反应方程定量计算及去除臭气污染物的生物媒、水、药品负荷等物料量平衡计算，以及除臭填料的特性等；
设备的土建外形尺寸，安装与维修所需的空间；
荷载分布图；土建荷载及基础布置，预埋件要求；
除臭设备的设计计算书（包括生物除臭设备的容量计算，喷淋散水量（加湿）的计算，除臭风机能力计算等)；提供运行费用，包括电费、水费、填料更换费（如果有）、维护费等，以及投标方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设计计算书）； 

喷淋水系统水泵、管道、阀门平面布置图；喷淋水系统自控说明；
1.10.4随机备件表:
除臭区域

	序号
	构筑物名称
	长（m）
	宽（m）
	数量
	面积（m2）
	备注

	1
	生化池
	50
	20
	2
	2000
	

	2
	污泥池
	7
	7
	1
	35
	

	3
	曝气池
	
	
	1
	500
	


注：

除臭风量计算考虑以上各区域
加罩密闭仅需考虑1组生化池及1组污泥池
曝气池面积为500㎡，已有密闭系统，液面以上至池顶高度约为1m

1.10.5货物需求一览表
表1  设备清单（除臭装置）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生物滤池除臭设备
	材质：玻璃钢内衬（≮6mm）+碳钢骨架+玻璃钢外饰板（≮3mm）
风量：≮20000m³/h（投标方提供计算依据）
规格：投标人填写（填料层整体停留时间≮15s）

含喷淋系统、支撑系统、保温层、填料等。
	套
	1
	国产优质

	1.1
	水泵
	材质：过流304不锈钢材质
规格：投标人填写
	台
	3
	2备1用
南方泵业、南泵流体、凯泉或同等品牌

	1.2
	水箱
	材质：玻璃钢，规格：1m³
	套
	1
	国产优质

	1.3
	PH仪表
	材质：耐腐蚀；带常规固定支架、防水接头、护套管等全套配件
	套
	1
	国产优质

	1.4
	液位计
	带就地显示，量程：0-1000mm
	套
	1
	国产优质

	1.5
	加热系统
	材质：316不锈钢，功率：12kW
含温控系统
	套
	1
	国产优质

	2
	风机
	材质：玻璃钢外壳，风量：≮20000m³/h；参数：投标人填写；变频电机，含降噪箱
	项
	1
	国产优质

	3
	管路
	玻璃钢。见附件图纸
	批
	1
	国产优质

	4
	排气筒
	材质：玻璃钢；规格：投标人填写
高度：15m，含护架、爬梯及检测平台
	座
	1
	国产优质

	5
	电控系统
	材质：304不锈钢
	套
	1
	电器元件国产优质


表2  设备清单（封闭罩）

	序号
	名称
	规格和型号
	单位
	数量
	材质

	1
	980㎡生化池、污泥池加盖
	采用≥0.8mm厚度反吊膜，污水专用膜材。
	套
	1
	


1.10.6排放标准
在正常工况及常规气象条件下，经生物除臭设备处理后的出口气体浓度完全符合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15m排气筒排放限值。

表3排放标准
	序号
	控制项目
	GB14554-93表2中15m排气筒有组织排放限值（kg/h）

	1
	氨
	4.9

	2
	硫化氢
	0.33

	3
	臭气浓度
	2000


1.11.资格审查方法

本次招标采用招标前进行初步资格审查，但最终资格审查将在开标时同时进行。
1.12.标书购买：

1.12.1招标文件的费用：每套人民币100元，售后不退，转账请注明“水处理中心环境提升项目投标咨询费”可电汇至投标保证金账户。
1.12.2截止时间：2025年12月5日下午17:00时前，过期不予受理。

1.12.3标书方式：现场投标、邮寄标书或加密电子邮件的方式投标。

1.13．投标保证金
1.13.1投标人应提交¥35,0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万伍仟元整）作为投标保证金，投标人以电汇形式缴纳，转账必须由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投标人必须提供投标保证金。投标人若未缴纳投标保证金，其投标无效。若中标，投标人向标的需求单位缴纳履约保证金后，招标人7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投标保证金；若未中标，我公司将在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无息退还投标保证金。

1.13.2投标保证金的递交时间：2025年12月5日17:00时前提交投标保证金到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财务部，汇款以到账时间为准，汇款须标明：水处理中心环境提升项目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需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接收投标保证金账户信息：
户  名：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罗江支行

账  号：2305368109022104656
1.14.投标文件的递交
1.14.1投标截止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1.14.2投标方式：现场投标、邮寄标书或加密电子邮件的方式投标。

1.14.3投标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金龙路2号，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1.14.4邮寄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金龙路2号，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邮编618500。

1.14.5投标邮箱：jljtztb_3N@163.com

1.14.6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址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邮寄递交标书的以送达签收时间为准，加密PDF版本电子标书以送达邮箱时间为准）。
1.15.开标时间、地址
1.15.1开标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1.15.2开标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金龙路2号，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1.16.联系方式

1.16.1技术联系人：叶先生  联系电话：13990271469
1.16.2投标联系人：贾先生  联系电话：13990288927  邮箱jljtztb_3N@163.com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事业部

                                                2025年11月25日
